宁波市维护残疾人权益法律援助规定
维权部87184318
一、法律援助对象
(一)经济困难，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残疾人或家庭成员；
    (二)有证据证明合法权益受到较大侵害，法律援助站认为需要援助的残疾人或家庭成员。
二、法律援助范围
    (一)刑事诉讼；
    (二)请求给付赡养费、扶养费、抚养费；
    (三)请求给付抚恤金、救济金、社会保险金、劳动报酬；
    (四)因公受伤害请求补偿、赔偿和医疗费；
    (五)请求国家赔偿；
　　（六）因遭受家庭暴力、虐待、遗弃主张离婚的；
　　（七）因医疗事故、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请求赔偿的；
    (八)其他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。

三、法律援助形式
    (一)法律咨询、代拟法律文书；
    (二)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；
    (三)民事诉讼代理；
    (四)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代理；
    (五)仲裁代理；
    (六)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；
    (七)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。

